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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114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101.3.7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訂定 
110.7.27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5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0.12.22 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1.12.30 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2.12.18 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3.12.13 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一、政策宣言：我們承諾秉持「創意、務實、宏觀、合作、溝通、熱忱」教育

理念，積極發揚「誠、勤、樸、慎、創新」精神，努力達成： 

遵守法令規章，落實持續改善。 

鼓勵全員參與，強化自主管理。 

實施教育訓練，提升防災知能。 

推動健康管理，預防工作傷病。 

致力環境保護，邁向永續校園。 

 
二、目標：為防止本校所屬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範之場所（以下簡稱適用場

所）職業災害，保障教職員工生安全與健康，特依「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十二條之一訂定本計畫。 
 
三、實施單位及人員：本計畫之權責如下 

（一）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擬訂、規劃、督導、推動本計畫及相關安

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對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  

審議、協調、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三）環安衛人員：擬訂、規劃及推動本計畫及環保和工安法令規定之事  

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依法令規定或實際狀況修訂相關規章、計

畫及工作守則，並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檢查。 
（四）適用場所主管：依職權指揮、督導所屬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   

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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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適用場所負責人：負責協助並落實本計畫及環保和職安法令規定之 

事項，並遵守主管機關指定之建議與事項、法令之規定及總務處環保

暨安全衛生組所列之建議，確實執行安全衛生管理工作，若有不符規

定之事項，應儘速改善。 
（六）適用場所環安衛業務負責人員：辦理適用場所主管與總務處環保暨 

安全衛生組交付之環安衛工作，協助適用場所負責人執行環安衛工

作。 
 
四、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內容：（請詳第 3 頁）。 
 
五、需要經費：依總務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及各單位年度預算編列所需經費。 
 
六、其他規定事項： 

（一）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計畫應逐年檢討修正並公告實施。 
（三）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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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內容：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細 目 實 施 方 法 實 施 單 位 預定工作進度(月份)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工作環境或作

業危害之辨

識、評估及控

制 

執行實驗場所風險

評估。 

依本校「實驗（習）場所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執行計

畫」辦理。 
各系及中心              

(二)機械、設備或

器具之管理 

1. 機械、設備及器

具之管理、基線

資料更新。 

請各系及中心環安衛業務

負責人員或實驗場所負責

人每年4月及10月調查統

整實驗場所內機械、設備

或器具之種類及數量，並

更新資料。 

機械工程系、 
材料織品服裝系、 
工商業設計系、 
電機工程系、 
工業管理系、 
護理系、 
各中心 

             

2. 機械、設備或器

具之安全衛生管

理 

依「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

準」辦理符合規定之必要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機械工程系、 
材料織品服裝系、 
工商業設計系、 
工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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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項 目 實 施 細 目 實 施 方 法 實 施 單 位 預定工作進度(月份)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二)機械、設備或

器具之管理 

3. 採購危險性機械

設備及指定公告

之機械、設備或

器具 

1. 危險性機械設備於使

用前，應取得檢查合

格證。 
2.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之機械、設備或器

具，其構造、性能及

防護非符合安全標準

者，不得產製運出廠

場、輸入、租賃、供

應或設置；已符合安

全標準者其產品明顯

處張貼安全標示或驗

證合格標章。 

機械工程系、 
材料織品服裝系、 
工商業設計系、 
工業管理系 

             

(三)危害性化學品

之分類、標

示、通識及管

理 

1. 危害性化學品容

器之危害標示。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

通識規則」第 5 條規定明

顯分類及標示要項，文字

以中文為主，外文為輔；

並持續更新既有化學品標

示。 

機械工程系、 
材料織品服裝系、 
電機工程系、 
工商業設計系、 
護理系、 
機能時尚紡織品研

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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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項 目 實 施 細 目 實 施 方 法 實 施 單 位 預定工作進度(月份)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三)危害性化學品

之分類、標

示、通識及管

理 

2. 危害性化學品清

單及安全資料表 

1. 依本校「危害通識計

畫書」附件一規定製

作危害性化學品清

單。 
2.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

示及通識規則」第 12
條規定提供安全資料

表，文字以中文為

主，外文為輔；並置

於工作場所易取得之

處。 

機械工程系、 
材料織品服裝系、 
電機工程系、 
工商業設計系、 
護理系、 
機能時尚紡織品研

發中心 

             

3. 辦理危害通識教

育訓練。 
依本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計畫」辦理。 

機械工程系、 
材料織品服裝系、 
電機工程系、 
工商業設計系、 
護理系、 
機能時尚紡織品研

發中心 

             

(四)有害作業環境

之採樣策略規

劃及測定 

實施作業環境測

定。 
依本校「作業環境監測計

畫」辦理。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五)採購管理、承

攬管理及變更

管理事項 

執行工程承攬管理

程序。 
依本校「承攬商環保及安

全衛生管理規定」辦理。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總務處營繕組、 
各單位 

             

(六)安全衛生作業

標準之訂定 

增修訂各實驗場所

安全衛生作業標

準。 

各單位使用之機械、設備

及儀器應增修訂安全衛生

作業標準，並張貼公布於

機械、設備及儀器旁。 

各系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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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項 目 實 施 細 目 實 施 方 法 實 施 單 位 預定工作進度(月份)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七)定期檢查、重

點檢查、作業

檢點及現場巡

視 

實驗場所實施自動

檢查。 
依本校自動檢查計畫辦

理。 
各系及中心              

(八)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1. 職業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 

每二年至少六小時安全衛

生在職教育訓練。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2. 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人員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 

每二年至少十二小時安全

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3. 勞工健康服務護

理人員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 

每三年至少十二小時安全

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4. 派員參加特定化

學物質、有機溶

劑、粉塵作業主

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及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 

1. 各系及中心視實驗場

所需求派員參加。 
2. 每三年至少六小時在

職教育訓練。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配合單位： 
材料織品服裝系、 
機械工程系、 
工商業設計系、 
工業管理系 

             

5. 急救人員安全衛

生在職教育訓

練。 

每三年至少三小時安全衛

生在職教育訓練。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配合單位： 
各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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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項 目 實 施 細 目 實 施 方 法 實 施 單 位 預定工作進度(月份)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八)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6. 特殊作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吊升

荷重在零點五公

噸以上未滿三公

噸之固定式起重

機操作人員) 

每三年至少三小時安全衛

生在職教育訓練。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配合單位： 
機械工程系 

             

7. 辦理一般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及在

職教育訓練。 

1. 依本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計畫辦理。 
2. 每三年至少三小時安

全衛生在職教育訓

練。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配合單位： 
各相關單位 

             

(九)個人防護具之

管理 

1. 各系及中心個人

防護具盤點，建

立清單。 

定期確認個人防護具之數

量是否(尤其是消耗品)足
夠使用。 

機械工程系、 
材料織品服裝系、 
工商業設計系、 
電機工程系 

             

2. 各系及中心個人

防護具之維修、

保養及備置、更

新。 

個人防護具有破損時應進

行維修、保養或更新。 

機械工程系、 
材料織品服裝系、 
工商業設計系、 
電機工程系 

             

(十)健康檢查、健

康管理及健康

促進事項 

1. 新進人員於報到

時繳交體格檢

查。 

依本校「教職員工生健康

管理辦法」辦理。 
人事室              

2. 實施健康檢查(含
特殊健康檢查)。 

依本校「教職員工生健康

管理辦法」辦理。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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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項 目 實 施 細 目 實 施 方 法 實 施 單 位 預定工作進度(月份)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十)健康檢查、健

康管理及健康

促進事項 

3. 健康促進活動。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辦

理。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4. 實施臨場健康服

務。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辦

理，每二個月一次。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十一)安全衛生資

訊之蒐集、

分享及運用 

於總務處環保暨安

全衛生組網頁進行

安全衛生及環保資

訊宣導。 

配合政府宣導政令，並將

訊息公告於總務處環保暨

安全衛生組網頁或張貼海

報。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十二)緊急應變措

施 

1. 修訂緊急應變計

畫。 

定期修訂緊急應變組織及

計畫，以符合實際運作現

況。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生活輔導組 

             

2. 辦理緊急應變訓

練。 每學年辦理消防演練。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生活輔導組 

             

(十三)職業災害、

虛驚事故、

影響身心健

康事件之調

查處理及統

計分析 

1. 意外事故調查。 

實驗場所發生意外事故

時，各系及中心環安衛業

務負責人員應調查事故原

因及擬訂改善對策，總務

處環保暨安全衛生組應給

予必要協助。 

各系及中心              

2. 虛驚事故調查。 

實驗場所如有發生虛驚事

故時，各系及中心應研擬

虛驚事故之改善對策，避

免意外事故發生。 

各系及中心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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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項 目 實 施 細 目 實 施 方 法 實 施 單 位 預定工作進度(月份)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十四)安全衛生管

理記錄及績

效評估措施 

1. 安全衛生管理紀

錄。 
安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保

存備查。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各相關單位 

             

2. 定期審查安全衛

生管理績效與研

議持續改善措施 

執行作業場所巡檢，督導

各系/中心完成缺失改善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各相關單位、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

生委員會 

             

(十五)其他安全衛

生管理措施 

1. 定期召開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委

員會會議。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規定，每 3 個月至少召開

一次會議。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2. 人因性危害預防

管理計畫 
依本校「人因性危害預防

管理計畫」辦理。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3. 異常工作負荷促

發疾病預防管理

計畫 

依本校「異常工作負荷促

發疾病預防管理計畫」辦

理。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遇

案

啟

動 

4. 女性工作者母性

健康保護管理計

畫 

依本校「女性工作者母性

健康保護管理計畫」辦

理。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遇

案

啟

動 

5. 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預防管理

計畫 

依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預防管理計畫」辦

理。 

總務處環保暨安全

衛生組 
            

遇

案

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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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歷程】 
101.3.7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訂定 
102.3.27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3.1.8 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4.1.8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5.1.6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6.1.4 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7.1.4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7.12.26 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8.12.19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9.12.28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0.6.24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4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0.7.27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5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0.12.22 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1.12.30 本校 111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2.12.18 本校 112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3.12.13 本校 113 學年度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